
  
 
 
 
 
 

 
 

 

 
 
 
 
 
 

 
 
 
 
 
 
 
 
 
 
 
 
 

 

 

 

 

 
 
 
 
  
 
 
 
 
 
 
 
 
 
 
 

 

香港十一反迫害游行 震撼大陆游客 
【明慧网】（明慧记者郑语焉综

合报道）二零一六年十月一日是中共

窃政六十七周年，民间通称这日为中

华“国殇日”。 

逾千名香港和来自亚洲多个国

家地区的部份法轮功学员，于十月一

日当天，在香港举行反迫害及声援二

亿五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

组织的集会游行。多位政界及民主人

士在集会上发言，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罪行。集会结束后随即展开游行的壮

观队伍，震撼许多大陆游客，有的当

场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为自己正确选择光明的未来。 

法轮功反迫害游行震撼 中

国游客表三退 

集会结束后，超过一千二百人的

游行队伍，于下午二点半从北角码头

出发，沿着港岛区的闹市，最后抵达

中联办，全程历时近四小时。适逢大

陆黄金周，沿途有许多大陆游客驻足

观看，他们震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

行，有的谴责，有的当场退出中共组

织。 

大陆游客谴责中共活摘罪行

第一次从深圳来港的张先生，巧

遇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他拿着手机

拍下画面，表示要带回给亲友看。第

一次看到游行觉得很震撼：“（香港）

比较自由、比较开放。”张先生认为

每个人应有宗教信仰自由，他听过活

摘器官一事，直言很残忍，表示有机

会会尽力去制止此事。看到游行队伍

展示的真相中，有《九评共产党》，

及已有超过二亿五千万人三退，参加

过少先队的张先生表示：愿意透过大

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一位从大陆来港读书的张先生

表示，来到香港才听说活摘器官一

事，他说：“我觉得挺呕心的，挺反

人类的！没有人道，看到这样的游行，

可能中共真的做了很多很见不得人

的事吧！不知怎么说，这种行为肯定

要被制止的，就已经是没有把人当人

看，把人的尊严都剥夺，何况对待一

个宠物都有最起码的尊重。” 

从广东来的陈先生表示，以前在

新闻中看过法轮功游行，但在香港亲

眼目睹觉得很震惊，场面很大，很热

烈。他说如果真有活摘器官存在是很

不好的事。看到游行中有超过二亿五

千万人退出中共组织的真相标语，陈

先生用化名退出中共少先队。◇ 

用 海 外 电 子 信 箱 如 Gmail 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
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地址。突破网络
封锁，访问明慧网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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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媒一直宣称 2001 年“天安

门自焚”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是在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的自焚

画面中可以看到，自焚的整个事件是

一个漏洞百出的骗局。 

2001 年 8 月 14 日， 国际教育发

展组织(IED) 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

明：“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

析，表明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国政府

一手导演的。”并强烈谴责中共这一“国

家恐怖主义行为”。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

  “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  

图：2001 年在中共的中
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
焚”录像中，“自焚者”王进
东的衣服、面部都被“烧”坏，
而两腿间的装有汽油的塑料
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而且颜色
翠绿翠绿的，最易燃烧的头发
也还完整。再看看王进东身
后，一警察悠闲的拎着灭火毯
等待拍摄。 

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

备案。◇ 

  截至 2016 年 10 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5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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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辽宁省凌源市 尔

登镇法轮功学员盖全力、刘凤国被

尔登派出所李彬和凌源国保大

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凌源拘留

所迫害。 

◆辽宁省凌源市大法弟子

王艳秋、魏莲琴被绑架 

2016 年 10 月 12 日上午，法轮

功学员王艳秋、魏莲琴、刘凤荣、

王凤英在街里讲真相，被不明真相

的世人诬告，北街派出所张军带领

警员非法绑架了王艳秋、魏莲琴、

刘凤荣、王凤英；其中刘凤荣、王

凤英当日已回家。王艳秋、魏莲琴

现被非法关押在朝阳拘留所。 

十多本、师父法像五张等。随后到

尔登小河西法轮功学员刘凤国家抢

走大法书四十多本和师父法像。刘凤

国当时走脱，李彬绑架未遂。 

尔登镇百杖子村法轮功学员

百文祥在地里干活，被李彬等绑架，

现被非法关押在凌源拘留所迫害。

    李彬带领警察，绑架 尔登镇八

道沟村法轮功学员王会武，将其关押

在凌源拘留所迫害。 

◆辽宁省凌源市刀尔登镇盖

全力、刘凤国被绑架 

◆辽宁省凌源市刀尔登镇

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 

2016 年 9 月 29 日， 尔登镇

派出所指导员李彬带领其他警察，

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抢走法

轮大法书籍和法像，并绑架多名法

轮功学员送往凌源拘留所迫害。 

8 点，李彬带领警察到 尔登

南街法轮功学员李淑芬家抢走私

人物品；午后，把在佛爷洞干活的

张树革（李淑芬的丈夫）非法拘留

12 天。 

11 点左右，李彬带两辆车和

七、八名警察，闯入 尔登东街法

轮功学员暴勤家，抢走大法书籍四

凌源迫害简讯

致公检法人员：不要做江泽民的替罪羊 
【明慧网】《公务员法》第 9 章

第 54 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

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 

2013年 8月 13日中央政法委出

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

（中政委[2013]27 号），明确规定

“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

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

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

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这

明确的告诉公检法司人员，将来进行

的清算不是只对高层的清算，而且还

包括最基层的具体工作人员在内的

所有人员都在清算范围之内，任何人

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终身负责。 

2014 年 10 月 23 日，十八届四

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责

制”。这是为追究江泽民罪恶而为他

量身定做的，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诬蔑

和制定的灭绝政策明显是违宪违法

的，执行这一政策的人也是知法犯

法、执法犯法，必将受到终身追究。 

2015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

一条，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得执

行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

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第

九条，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

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610”操控各级政府部门

（尤其是公检法司部门）迫害法轮功

的行为，就是典型的严重妨碍司法公

正，如果不依法断案，就要追究其刑

事责任。 

2016 年 3 月 1 日新修订的《公

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规定》，明确指出，对警察等的违法

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

责任，并且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安机关人民

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中，取

消了旧条款中的“因执行上级命令而

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免责条

款，撤销了警察职务犯罪的保护伞。

也就是说，中共警察在大规模迫害信

仰团体法轮功中的种种非法行为将

会被终身追究。 

江泽民集团 1999 年迫害法轮功

时，叫嚣“3 个月消灭法轮功”，十

七年过去了，法轮功弘传世界一百多

个国家和地区，而江泽民集团却面临

全世界的控告和追剿。中共体制内觉

醒的官员和警察，不再参与迫害，而

是保护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对法轮功

的迫害政策已众叛亲离，穷途末路。

那些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安危前途，

看清当前时局之真实走向，规避执法

行政操作中的风险。人们常说：“君

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如何选择未来

之路，劝君三思而后行！◇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

北京报道）二零一六年九月二

十九日，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对法轮功学员秦守荣做出不予

起诉的决定，同时根据《刑事

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解

除对她的取保候审的决定。秦

守荣从检察院取回两个法律文

件“京延检公诉邢不诉【2016】
16 号”与“京延检公诉解保

【2016】16 号”。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不

起诉决定书》说：“经本院审查

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认为：

在秦守荣家扣押的法轮功宣传

品中，同一版式且内容重复的

宣传品数量未明显超过练功自

用的范畴，北京市公安局延庆

分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

定，决定对秦守荣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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